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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学考试校内助学省外生

源技能培养合作机构遴选方案

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考助学技能培养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校发〔2023〕241号）相关规定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4年第十

六次校长办公会纪要》（校会纪要〔2024〕16号）相关决议，拟通过公

开遴选方式确定江苏省外生源技能培养合作机构（简称“省外合作机

构”）。

一、项目概况

（1）遴选江苏省外生源技能培养合作机构，承担自考助学招生咨询、

技能培训、毕业实习等辅助工作。

（2）双方严格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相关政策和规定，

以学校为办学主体，开展自学考试全日制校内助学。

（3）项目实施地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区。

二、合作机构数量

通过公开遴选确定省外合作机构，限 1家。

三、招生专业与招生规则

1.招生专业

本校自考助学所有专业（含每年新增）。

2.招生规则

（1）严格按照省教育主管部门政策要求，坚持以学校为招生和办学

主体，合作机构不得以非学校主体的名义擅自开展招生工作。

（2）省外合作机构协助学校招生的区域范围为江苏省外（以学生毕

业证颁发学校所在省份为准）。

（3）省外每年招生人数设定最低指标（以每年自学考试考籍注册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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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缴纳学费实际人数为准）：2025年不少于 500人，2026年不少于 700

人，2027年不少于 800人。

（4）当年实际招生人数低于最低招生指标的，按照低于招生指标的

人数向学校缴纳学位占用费（4350 元/生）。

四、省外合作机构遴选规则

从以往业绩、服务方案、团队建设、技能方案和应急方案等方面对

参与遴选的机构进行综合考评，确定合作机构。

表 1 评价要素与评分标准

序号 评价因素 评价内容 分值

1 以往业绩

2022-2024 年在江苏省外累计招生自学考试校内助
学人数（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招生人数及学

生名单加盖项目主办学校公章）。
评分规则：以最高招生人数为基准（满分 40 分），

其他参与机构的分数按比例折算。

40

2 服务方案

基于项目实施实际，提供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档
案管理、资金投入、后勤保障等服务方案，评委按
照以下规则进行综合评分：①方案整体概述清晰、
对项目特点及关键点的认知到位的得 16-20 分；②
方案整体概述较为清晰、对项目特点及关键点的认
知基本到位的得 11-15 分；③方案整体概述不够清
晰、对项目特点及关键点的认知不到位的得5-10分；

④未提供不得分。

20

3 团队建设

拟参与机构应针对本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团队，服务
团队人员数量在 10 人及以上的得 5分，服务团队人
员数量在 5人及以上不足 10 人的得 3分，5人以下
不得分（提供拟投入的专业服务团队人员名单和供
应商为其缴纳的近 6个月内至少 1个月的社保缴纳
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材料如有缺失或未提供不得

分）。

5

提供团队建设方案，包括：组织建设、团队管理制
度、薪酬与奖惩机制等，以及团队服从学院统一使
用、管理和考核的相应措施。评委按照以下规则进
行综合评分：①方案完整、合理且可行性强的得 8-10
分；②方案较为完整、合理且可行性比较强的得 5-7
分；③方案不完整、合理且可行性一般的得 3-4 分；

④未提供不得分。

10

4 技能培养
按要求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方案（见附件 1）。其中，
第 1部分“基础技能培训”由学校提供统一教学方
案，拟合作机构仅需提供第 2、3部分各专业培训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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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评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综合评分：①方案完整、
合理且可行性强的得 13-15 分；②方案较为完整、
合理且可行性比较强的得 10-12 分；③方案不完整、
合理且可行性一般的得 5-9 分；④未提供不得分。

5 应急方案

需根据实际操作经验提供所申请专业组的应急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应对招生、学生管理、技能培养等
突发状况、疑难问题的相关措施等），评委根据以下
规则进行综合评分：①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完整性、
针对性、合理性及可行性强的得 8-10 分；②供应商
提供的方案完整性、针对性、合理性及可行性一般
的得 7-9 分；③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完整性、针对性、
合理性及可行性差的得 4-6 分；④未提供不得分。

10

五、技术规格及要求

1.参与遴选承诺

拟参与机构申请参与本次遴选，视为认可且接受本方案相关内容，

须根据方案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和有关要求提供申请材料（承诺书模板

见附件 2）；入选合作机构后，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要求和时间完成

项目任务（协议书另行提供）。

2.机构资格审查

学校对拟参与机构相关资质进行审核，要求注册资金 100 万以上，

具有主管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或企业经营范围涵盖教育、培训等业务，

具有履行协议的业务能力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提供材料清单见附件 3）。

3.合作期限

本次遴选合作期限为三年，即 2025年 3月 1日至 2028年 2月 29日

（相关服务应延续到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具体约定见合作协议书）。

4.履约保证金

为保障技能培养、就业（含实习）质量，选中合作机构须提供 50万

元履约保证金。

5.收费主体及标准

（1）学校承担教学、思想政治教育、毕业等职责，按照省价格主管

部门核定标准（文科 4200元/年/生，理科 4500元/年/生，艺术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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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取学费；

（2）合作机构负责招生咨询、日常辅助管理、技能培养和推荐就业

（含实习），按照省教育主管部门建议标准或校长办公会审议标准收取技

能培养费，该费用接受学校全程监管。

6.项目管理费标准

根据学校文件及校长办公会决议，合作机构每年向学校缴纳项目管

理费（用于学生工作），自 2025级起缴纳额度为当年度技能培养费总额

的 10%。

7.招生、培养与管理

（1）省外合作机构的招生指标统计限江苏省外生源；

（2）招生工作实行省内省外联动机制，按照合作机构议定的费用标

准进行生源互推互换；

（3）学历教育由学校统筹安排，技能培养、日常辅助管理由合作机

构负责（允许合作机构之间开展委托管理）；

（4）学校对技能培养进行统筹管理，各专业培训总课时不得少于

816个，分为三个部分：基础技能培训（256课时）、专业技能培训（320

课时）、岗前培训+毕业实习（240课时）。

8. 管理团队配备

拟参与机构需针对本项目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按照不低于 200:1标

准配备学生管理人员并服从学院统筹安排（必须满足，否则废除申报和

合作资格）。以上人数配置不含学校内部学生管理人员。

9.考核机制

依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自考助学技能培养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校发〔2023〕241号）、本次遴选方案以及合作协议书进行考核。

10.保密要求

按照学校制定的招生政策开展招生宣传工作，不得承诺招生政策内

容以外的任何事项，不得夸大或歪曲招生宣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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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交申请材料截止时间、遴选时间和地点

提交申请材料、遴选时间：2025年 2月 9日 15：00分（北京时间）

材料提交与遴选地点：南京市宁六路 219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亚培

楼W104会议室

七、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浦口区宁六路 219号亚培楼W403

联系人：刘淑平

联系电话：13851662384


